
开通“市价委托”方式申请书

根据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，甲方申请在乙方开通证券

账户的市价委托方式，自愿接受甲方通过市价委托进行证券交易的全

部后果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全部责任。

市价委托的风险提示：

1.一旦采用市价委托，投资者将无法控制成交价格，最终成交价

格将由市场确定，存在不确定性，特别是在行情波动较大的情况下，

成交价格尤其不确定，可能导致投资者损失。

2.市价申报只适用于有价格涨跌幅限制证券连续竞价期间的交

易，其他情况下的申报将视为无效申报无法成交。

3.市价申报指令应当包括申报类型、证券账号、分支机构代码、

证券代码、买卖方向、数量等内容，投资者应完整、正确地填报申报

指令，否则市价申报将无法成交。

4.市价委托由于无申报价格，投资者在申报买入时，交易系统均

自动按涨停板价格冻结买入资金，故对于超出实际成交金额(含成交

手续费)预冻结的资金，直至当日清算后交易系统方能返还投资者，

即投资者次日可使用。
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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